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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会议 

2017 年 11 月 6 日至 10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2 

审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状况：刑事定罪、执法和国际合作》概要 

 

  秘书处的说明 

 

1. 由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的建立和运作，得以收集有助于推进

《公约》各项目标的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并加以系统化和传播。本研究报告增补版

基于上述信息，全面分析了本报告起草之时 156 个受审议缔约国在始于 2010 年的

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第一周期内实施《公约》第三章（定罪和执法）和第四章（国际

合作）的情况。更具体地说，本研究报告：(a)指出并阐述上述两章实施工作中的各

种趋势和模式，重点说明系统性的或（在可能情况下）区域性的异同之处；(b)突出

介绍成功之处和良好做法，以及实施工作中的挑战，并选出值得注意的或体现缔约

国立法和惯例的实施实例加以介绍；(c)概要说明对《公约》逐渐形成的理解以及在

各项审议中遇到的差别。 

2. 研究报告指出了近几年多数缔约国反腐败框架所特有的立法改革和机构改革，

通过这些改革，显著增进了《公约》的各项效用。打击腐败显然是许多国家政府的

最高优先事项之一。许多国家通过立法修正和结构改革建立了连贯协调、大体一致

的刑事定罪制度，在执法能力和行动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在引渡、司法协助和执

法合作等方面建立了有力框架。在许多国家，这些法律和政策上的进展最初都是实

施情况审议的直接成果，或是在实施情况审议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公约》和作为

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的一部分编写的报告已经在触发变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

仍是建立有效反腐败制度的一个依据。 

3. 尽管如此，依然存在着各样严重的挑战。其中既有因缺乏经验、资源和培训造

成的最基本的问题和实践中的障碍，也有在制定刑事定罪条款或将《公约》某些要

素纳入复杂的程序结构时遇到的各种技术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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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约》关于定罪和执法的第三章的实施情况差距较为明显，因为在这些领域，

《公约》要求缔约国执行的措施范围特别广，涉及到很多方面。在这一要求以及近

年来在全球开展的协调的反腐败努力的推动下，一些国家实行了新立法，以履行本

国的各项义务并改进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中的条款。此类新立法扩大了腐败犯罪的

范围，加重了适用的处罚；扩展了公职人员的定义；实行了管辖法人责任的制度；

缩小了豁免范围；扩大了对证人、专家、被害人和举报人的保护；加强了反腐败专

职机关的任务授权和职能，等等。在这方面，一些法域对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

公共组织官员、资产非法增加、冻结犯罪所得等新概念进行了分析并有效纳入本国

法律。还增强了补充措施，例如关于腐败行为的后果和损害赔偿的措施。 

5. 尽管作了上述努力，但某些国家仍然存在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公约》

中规定必须采取的措施执行不够充分。这些问题不仅包括某些犯罪涵盖范围有限

（例如将贿赂国家公职人员或妨害司法定为刑事犯罪方面的空白）以及缺乏一致而

有威慑作用的制裁制度，还包括某些条款完全没有执行（主要有贿赂外国公职人员

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罪行，藉以识别、追查、冻结、扣押和管理资产的措施，以

及证人保护措施）。现行立法显然无效的（例如在洗钱或者确立法人责任方面），据

观察也存在种种问题，部分原因是豁免或不当行使酌处权对调查和起诉造成的障碍。

在执法方面遇到挑战的原因多是专职机关的效率、专门知识、能力和独立性受限。

另外，没有足够的激励手段鼓励与执法机关合作，各机构之间，特别是肩负反腐败

任务的机构之间，缺乏有效协调和信息交流。在实施《公约》非强制性条款方面的

挑战虽没有这般突出，但同样普遍存在。 

6. 第四章的实施工作似乎较为简单稳妥，部分原因是许多国家能够直接适用《公

约》文本，而且其中许多条款具有自动执行的性质。另一个原因是许多缔约国经过

在国际合作相关问题上的长期实践，在这一领域积累了经验。许多国家还确认，按

照惯例和临时安排，遵守了《公约》的若干条款（如关于在司法协助程序期间与其

他国家进行磋商的条款）。此外，审议还突出表明，在向外国主管机关提供协助时

倾向于放宽法律上和程序上的一些限制条件。例如，在许多审议中注意到在引渡程

序中放宽证据要求的情况。另一个实例是根据基本的事实行为解释双重犯罪要求。

最后一点，很多缔约方显然都能够接受用非本国正式语文写成的请求。 

7. 与第四章有关的一些最大挑战似乎都是行动上的。在这方面，许多障碍涉及在

国内或在执行外国请求时可供使用视频会议进行司法协助或采用特殊侦查手段的

资源和（或）技术专长有限。审议还突出表明，《公约》所规定的若干机制使用不

多。例如，很少有国家在引渡事项中直接将《公约》用作独立的法律依据，而使用

刑事诉讼移交作为国际合作方式的国家似乎更少。 

8. 在审议期间，就实行新条款和新法律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包括建议考虑在正

在进行的法律改革中强化和明确现行法律以及采用有反腐败措施的单独立法框架。

在许多情形下，提出的建议涉及资源分配和反腐败机构的能力、增进执法合作和机

构间协调、建立适当的统计数据收集系统或判例法分类系统、简化国际合作程序，

以及推广一种各法域间公开对话的文化。 


